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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复〔2022〕32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
你单位上报的《关于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梁统民发〔2022〕4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该《请示》。
二、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按规定程序和项目要求，报州民宗局、州财政局备案审查通过后实施。
三、芒东镇要协助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做好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相关协调工作。
四、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要协助做好项目和资金监管，[image: Seal]督导项目实施进度，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工。

附件：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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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芒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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